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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格有效期為 8/15/2022 

 

CIEE 美國企業實習計畫 

申請方式 

 

⚫ 所有申請文件(如下)可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或親洽本會辦理。 

本會地址：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5 號 11 樓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處 

⚫ 費用須一次繳齊，繳交方式另外通知。*費用：申請費、計畫費用、SEVIS 費 

申請文件 
1. 中文申請書。 

2. 英文畢業證書(已畢業者)。 

3. 兩年內英文檢測成績；如 TOEFL、TOEIC、IELTS、全民英檢等成績證明；如以上皆無，將由本會進行英文面試。 

4. 曾參加過美國政府 J-1 計畫者需繳交前次 DS-2019 影本。 

5. 費用：請見次頁表格，除申請費外，代收代付之計畫費用包含醫療保險，因此依據計畫長度(含旅行期間)而不同。 

6. 美國政府 SEVIS 費用新台幣$6,160 元(美金$220×匯率$28)【註 2、3、4】。 

退費規定 

1. 申請費新台幣$3,500 元在任何情況下恕不退費。 

2. 如本會已寄出申請 DS-2019 或 DS-2019 核發後申請退出者，扣除美國 sponsor 取消費用新台幣 12,000 元後退還餘款。 

3. 已申請 J-1 簽證者或距出發日兩週前提出者，扣除美國 sponsor 取消費用新台幣 20,000 元後退還餘款。 

4. 距出發日兩週內或出發抵美後提出者，恕不退費。 

   *出發與返國日以學員的實習訓練計畫為準(返國日期為實習結束後 30 天內)。 

5. 如需企業訪查者，代收代付費用為新台幣 7,000 元(美金$250×匯率$28)，一旦完成訪查後，在任何情況下恕不退費。 

6. SEVIS 費用為代收代付美國政府費用，一旦審核通過繳交給美國政府後，此一費用無法退還。 

7. 所有取消申請與退費一律以書面提出為據，已取得 DS-2019 者，須返還 DS-2019 文件後始得辦理退費。 

8. 如取消計畫辦理退費因而衍生之郵資、電匯或匯票等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計畫費用包含： 計畫費用不包含： 

1. 計畫諮詢 1. 往返國際機票/當地交通費 

2. CIEE Taiwan 對申請文件與參加者資格審核 2. 個人旅遊平安險 

3. CIEE 人員服務與協助 3. 護照、機票及個人重要文件之郵寄 

4. 在美計畫期間全程醫療保險 4. 護照申請費、美國簽證申請費及在美國個人支出費用 

5. 美國當地服務專線與 24 小時緊急支援服務專線 5. 急件處理費 

6. 簽證說明 6. 美國政府 SEVIS 費用(美金$220 元) 【註 3】 

7. 行前講習                                                   7. 如遇須 CIEE 訪查實習公司時，需支付訪查費美金$250 元； 

8. 申請核發合法文件相關國內外行政及手續費                  家人同行需 J-2 簽證與醫療保險，費用另計請向本會詢問。 

附  註： 

1. 計畫之實施內容，均依美國政府規定，美國政府有權更動計畫內容，無須事先告知。本會無須負擔因以上情形所引發

有關個人或財產或其他責任問題。 

2. SEVIS 費用為美國政府針對持交換訪客簽證(J-1)所收取的費用，SEVIS 費用為美金$220 元，一旦繳交後，任何情況下

皆不會退費，此一費用不包含在計畫費用中。 

3. SEVIS 費用由計畫提供者(CIEE)與計畫費用一併收取後寄至美國，繳交給美國政府，SEVIS 收據與合法文件 DS-2019

一併自美郵寄至 CIEE Taiwan，並於簽證前交於給每位實習生，實習生須於申請簽證時一併提出。如遇美國政府更動

SEVIS 費用，以美國政府公告金額為準。 

4. 如美金對台幣匯率超過 1：28 ± 1 元，則企業訪查與 SEVIS 費用之計算匯率將隨之調整。 

5. CIEE 為計畫提供者，核發申請 J-1 簽證之文件(DS-2019)，持有 DS-2019 並不表示一定會獲得美國簽證，有關簽證之

核發是美國政府的權利。 

6. 有關實習內容與實習企業之各項規定，依實習企業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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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格有效期為 8/15/2022 

 

計畫費用一覽表 
1. 申請費：新台幣$3500 元 

2. 代收代付計畫費用 (請見下表) 

⚫ 計畫期間總長度即保險期間，從進入美國到實習結束後 30 天旅遊，醫療保險以月計算，保險有跨月即算一個月。 

＊Internship USA 申請資格：在學學生 

計畫長度(月) 計畫費用(新台幣) 

0-3 $57,500 

4 $60,500 

5 $64,000 

6 $67,000 

7 $70,000 

8 $73,500 

9 $76,500 

10 $79,500 

11 $83,000 

12 $86,000 

13 $89,500 

14 $92,500 

＊Professional Career Training 申請資格：社會人士 

計畫長度(月) 計畫費用(新台幣) 

0-3  $66,500  

4  $70,000  

5  $73,000  

6  $76,000  

7  $79,000  

8  $82,500  

9  $85,500  

10  $88,500  

11  $92,000  

12  $95,000  

13  $98,500  

14  $101,500  

15  $104,500  

16  $108,000  

17  $111,000  

18  $114,500  

19  $117,500  

20  $121,000  

其他費用說明： 
⚫ 美國簽證費美金$160，新台幣金額請參考美國在台協會官網。 

⚫ 如遇須 CIEE 訪查實習公司時，需支付訪查費美金$250 元。 

⚫ 如有家人同行需申請 J-2 簽證與醫療保險，費用另計，請向本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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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格有效期為 8/15/2022 

 

2022 美國企業實習中文申請書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西元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國籍：             出生國家：              出生城市：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手機                        室內電話：                    

Email：                                     

個人背景  

學校：                    科系：                年級：       ❑已畢業 

公司名稱：                                 職稱：                         

工作領域：                                 ❑ 在職中 ❑ 已離職 

※實習領域需與所學有關或有相關領域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緊 急 聯 絡 人 資 料  ( 緊急聯絡方式，請確實填寫方便聯絡的電話 ) 

中文姓名：                         關係：            

通訊地址： 同上 

                                                                     

聯絡電話：手機                        室內電話：                    

Email：                                                      

其 他 資 料   

是否曾經申請美國簽證被拒：❑ 否 ❑ 是，原因： 

是否有曾在美國逾期居留紀錄：❑ 否 ❑ 是，原因： 

你由何處獲得計畫資訊？ ❑ 參加過 CIEE WAT 計畫 ❑ 師長朋友告知  

❑ CIEE 網站 ❑ 實習機構 ❑其他 

 

檔案編號： 

  CIEE Taiwan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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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格有效期為 8/15/2022 

 

簽名前請閱讀以下文字：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美國公益社團法人)受美國 State Department Designated 為參加交換計畫之外國學生/人士提供諮詢，以促
進文化教育交流。以下是 State Department and CIEE 計畫規定： 

 

1. 參加學員年齡與資格須符合計畫規定。 

2. 合法實習時間依 DS-2019 上註明期間為準，任何早或晚於 DS-

2019 上註明時間皆屬非法行為。 

3. 提出申請前詳細了解實習公司性質與各項規定為每一申請者

的責任，每位申請者應主動了解，日後取得實習機會不得以

不了解或不清楚為由而拒絕；如因個人行為或疏忽將導致被

取消實習機會；CIEE 無法亦無須因申請者個人行為或疏忽而

導致被取消實習機會負責，包含計畫期間所衍生之各項費用。 

4. 參加計畫與接受實習機會時，參加學員應自行負責考量身心

健康狀況。如有慢性或先天遺傳性疾病者(例如：心臟病、氣

喘、地中海貧血等)，經自行考量仍要參加計畫者，基於安全

考量，請於申請時提出醫生證明以個人安全為重；日後不得

以此為拒絕接受實習機會的理由。未誠實告知者，本會將取

消參加資格，學員不得異議。 

5. 每位參加者在美期間 CIEE 均為參加者投保在美必要的醫療

及意外保險，此計畫醫療保險並不包含計畫開始前已有的舊

疾復發之醫療給付，如有上述慢性、遺傳性疾病或出發前發

生的傷病，經自行考量仍要參加此一計畫者，需慎重考慮。 

6. 合法文件(DS-2019)載明的工作開始日前 30 天可抵達美國，完成

計畫後(完成計畫：是以學員完成 DS-2019 載明之工作起訖日

期為準。)可自動在美國境內停留 30 天旅遊，30 天期限一到必

須離開美國境內。凡因個人因素需提前結束工作或因違反工作

規定遭解聘者，應立即返國，如學員違反規定，CIEE 保留取消

計畫 sponsorship 的權利。 

7. 美國企業實習計畫學員，實習期間不得更換實習工作，且無論

有無薪資，都不被允許從事實習以外的工作。 

8. 提出申請前應與家人討論，並取得家人支持；且每位實習生及

貴家長應督促實習生，於在美實習期間，嚴守生活紀律，並對

自己的行為負責，CIEE 及實習公司均無法、亦無權限制實習

者在美實習時間以外之個人生活與活動。 

9.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CIEE)為計畫提供者，負責審核參加者的資

格、實習公司的合法性及實習公司所提供之實習計畫內容是否

符合實習生個人相關背景或經驗。 

10. CIEE 並無義務、亦不被法律允許直接安排實習機會，實習機會

之提供及接受與否，完全由實習公司及申請者雙方面談後，依

個人意願決定，CIEE 尊重個人選擇並適時給予參加者協助、

諮詢與輔導。 

11. 實習計畫在於獲得專業訓練，並獲認識美國文化的寶貴經驗，

在接受實習機會及提出申請時，應已充分了解實習企業與實習

內容，事後不得以不清楚或與個人想法不同為由，要求退費。 

12. 每位實習者應秉持著認真學習的態度及團隊合作的精神，任何

個人主義或傲慢的工作態度，或違反實習公司規定，實習公司

有權提前終止實習計畫。 

13. CIEE 在此計畫中並不提供住宿。如果實習企業願意協助安排

住宿，其住宿均與一般租賃一樣，例如先到先選、事先交押金、

家俱則以租屋(或房間或宿舍)原有的基本設備為主。 

14. 依規定所有實習計畫應與參加者所學或未來職涯規劃有關，實

習公司之訓練計畫應符合計畫規定，且有實習之內涵。 

15. 美國政府有權更動計畫內容，無需事先告知；如因天災、疫病

或戰爭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計畫終止，本會無須負擔因

以上情形所引發有關個人或財產或其他責任問題。有關各項繳

費及退費規定一切依本計畫之退費規定辦理；請詳細閱讀清

楚。 

16. SEVIS 費用美金$220 元，統一由計畫提供者(CIEE)收取後繳交

給美國政府，收據與合法文件 DS-2019 一併自美郵寄給申請

者，於申請簽證時提出。如遇美國政府更動 SEVIS 費用，以美

國政府公告金額為準。 

17. 為確實讓美國企業實習計畫參加者瞭解與學習美國企業實習

計畫，每位學員均須完成行前講習。凡未依規定者，取消參加

資格。 

18. 計畫期間如有問題，應主動連絡 CIEE，任何地址、電話，E-mail

的更動，需立即主動通知 CIEE。且計畫的連繫主要以 E-mail 為

主，學員應負責保持自己 E-mail 的收發正常，如有更改需立即

主動通知 CIEE。 

19. 所有參加者均需遵循計畫規定及精神，在美期間遵守美國法

律。並應於提出正式英文申請書時詳閱計畫規定。 

20. 學員本人同意辦理退款時，由 CIEE Taiwan 代為處理發票及銷

貨退回證明單，以加速退款作業。 

21. 個資使用同意聲明 

由於您可能參加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處(以下簡稱 CIEE 

Taiwan)所舉辦的交流計畫，為配合政府個資保護法及依民法

第 195 條隱私權之保障規定，請詳細閱讀下列所載內容，當

您完成計畫申請表填寫並簽名時，表示您同意所載事項。 

(1) 本人所檢附的申請資料：姓名、護照英文拼音、性別、國

籍、出生國家、出生城市、出生年月日、手機電話、室內

電話、通訊地址、E-mail、就讀學校名稱、科系名稱、年

級、公司名稱、職稱、工作領域、緊急聯絡人(姓名、關

係、手機電話、室內電話、E-mail) 、是否被拒簽過或逾期

居留過之資訊，僅供 CIEE Taiwan 使用於美國企業實習計

畫之計畫範圍內之特定目的使用。 

(2) 個人資料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之期間、地區、對象及

方式： 

a. 期間： 本人申請 CIEE Taiwan 計畫前階段(如申請、

審核階段)、計畫進行期間、依法令規定之保存期間、

經本人明示同意之期間(以孰晚屆至者為準)。 

b. 方式及地區：包括書面、音軌紀錄及或電子等形

式，於 CIEE 所在地國境內外之地區。 

c. 對象：CIEE 總部、計畫相關第三方(如保險公司、報

稅服務公司)。 

(3) 本人瞭解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假如經由檢舉或 CIEE 發

現有不符真實身分或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

不實等情事經查證屬實時，CIEE 有權取消本人當次參

加資格及未來申請資格。 

22.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學員本人，恕本會不予透露學員個人

資料給學員以外之第三方，計畫期間學員有義務親自了解計畫

內容與過程，與家人討論，並獲得支持及同意。 

23. 學員本人同意 CIEE 和 CIEE Taiwan 使用與學員相關之任何書

面、照片或電子等形式之資料，以推廣此文化交流計畫。 

我已詳讀上述計畫規定條文，且同意各項規定，並將積極參與在美文化交流活動，日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計畫時，

一切依國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處之規定辦理；並特此聲明以上我所填寫的資料均正確無誤，如有欺瞞不實之處，國

際教育交流協會駐華辦事處可以隨時取消我的參加資格，決無異議。 

 
申請學員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監 護 人 姓 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時年齡未滿 20 歲之學員須經監護人同意並簽名) 


